[bookmark: _GoBack]中華民國第53屆世界兒童畫展
桃園市優秀作品巡迴展實施計畫暨核定學校名單
一、依據：
　　（一）中華民國第五十三屆世界兒童畫展桃園市作品比賽徵集辦法。
　　（二）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月11日桃教終字第1110003338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辦理第五十三屆世界兒童畫展獲得特優及優選之優秀作品48幅巡迴展覽，擴大藝術教育推展層面，增進藝文教育推展效益。
三、巡迴專題講座核定學校名單（含專題講座時間）：
	申請學校
	田心國小
	長庚國小
	元生國小
	桃園國小
	南崁國小
	普仁國小

	展覽時間
	9/12
|
9/23
	9/26
|
10/7
	10/11
|
10/21
	10/24
|
11/4
	11/7
|
11/18
	11/21
|
12/2

	專題講座
日期
(請配合巡迴展日期排定)
	9/23
	10/6
	10/18
	11/2
	11/10
	11/25

	實施方式
	學童實作講座
	學童實作講座
	學童實作講座
	學童實作講座
	學童實作講座
	學童實作講座

	專題講座
時間
	13：10
|
15：20
	09：00
|
12：00
	09：00
|
12：00
	09：00
|
12：00
	09：00
|
12：00
	09：00
|
12：00

	備註
(講座場地需求)
	1. 參加講座人數至多四個班級，以中、高年級學生為佳。
2. 場地須有視聽投影設備，以利播放簡報。



四、展品內容及規格：
       1.作品共48幅裝框複製畫（附裝木框紙箱8個，內含瓦楞板5片，每六幅作品裝一  
         箱）。
       2.展出海報板(易拉展200*88CM)1幅。
       3.巡迴展內容不含展示板，請各校利用牆面空間懸掛（例如軌道掛圖器、掛勾等）、畫架或立於平台桌面展示。

 五、巡迴展作品運送：
       1.統一由中壢國小安排車輛載運，請各巡迴學校協助展覽作品簽收與裝卸作業。
       2.各校檔期第一天（星期一）為佈展日，當日作品將由前一檔期已展學校撤展並運送至新檔期學校，請前一檔期已展學校提前備妥作品以利星期一早上載運。
 六、展出經費與成果：
     1.申請學校每校補助5,000元業務費，用於展覽文宣、佈置、教學與行政…等，請各校依據需求採購展覽相關物品。
     2.各巡迴展學校經費依活動需求核實支付，活動結束後將原始憑證正本(各校請留影印副本)，並開立統一收據(繳款人:中壢國小)，連同活動成果寄交中壢國小，以利經費核撥。
     3.請各申請學校於活動執行後一週內繳交活動成果電子檔，成果表A4一張(6張照片含文字說明，word檔，如附件)寄至b003@clps.tyc.edu.tw 中壢國小學務處訓育組 陳孟暄老師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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